
 

 

 

合教秘〔2016〕636 号 

 

关于开展合肥市素质教育优秀示范学校 

评估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市管学校： 

为了深入推进全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创建工作，切实加强市

级素质教育示范学校动态管理，巩固提高创建成果和水平，更好

发挥先进学校、先进典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，大力推进素质教育。

根据市教育局《关于印发<合肥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评估方案>

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合教〔2016〕134 号）精神，现将开展“合

肥市素质教育优秀示范学校”（以下简称“市级素质教育优秀示

范校”）评估认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定条件和认定程序 

（一）认定条件。市级素质教育优秀示范学校须同时符合以

下条件： 

1.已被授予“合肥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”称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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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连续两次通过市级复查； 

3.两次市级复查期内未发生重大校园安全责任事故； 

4.两次市级复查期内在办学行为方面没有发生违法违规或

严重失误并造成重大社会负面影响。 

（二）认定程序。对符合以上条件的学校，在合肥教育信息

网上公示，无异议后，由市教育局发文授予“合肥市素质教育优

秀示范学校”称号。 

（三）认定时间。原则上每年认定 1次。 

二、复查申报和复查内容 

（一）复查申报。 

1.申报程序。市级复查采取学校（指已被授予“合肥市素质

教育示范学校”称号的学校）主动申报和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

门择优推荐相结合的办法，由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向市

教育局申报。 

2．申报校数。原则上每年申报复查校数不超过本县（市）

区市级素质教育示范学校总数的 20%。 

3.申报时间。原则上每年申报复查 1次，当年 12 月份申报，

次年 3－4月份组织开展复查。 

    4.申报材料。申报时，须报送“合肥市素质教育示范学校复

查申请表”（见附件）和附录材料：申报学校近年办学经验性或

成果性材料。 

（二）复查内容。市级复查主要依据《合肥市素质教育示




